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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二八七號解釋
中華民國 80年 12月 13日
院台秘二字第 08443號

解 釋 文

行政主管機關就行政法規所為之釋示，係闡明法規之原意，固應

自法規生效之日起有其適用。惟在後之釋示如與在前之釋示不一致

時，在前之釋示並非當然錯誤，於後釋示發布前，依前釋示所為之行

政處分已確定者，除前釋示確有違法之情形外，為維持法律秩序之安

定，應不受後釋示之影響。財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臺

財稅字第七五三０四四七號函說明四：「本函發布前之案件，已繳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確定者，不再變更；尚未確定或已確定而未繳納或未

開徵之案件，應依本函規定予以補稅免罰」，符合上述意旨，與憲法

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行政機關基於法定職權，就行政法規所為之釋示，係闡明法規之

原意，性質上並非獨立之行政命令，固應自法規生效之日起有其適

用。惟對同一法規條文，先後之釋示不一致時，非謂前釋示當然錯

誤，於後釋示發布前，主管機關依前釋示所為之行政處分，其經行政

訴訟判決而確定者，僅得於具有法定再審原因時依再審程序辦理；其

未經訴訟程序而確定者，除前釋示確屬違法，致原處分損害人民權

益，由主管機關予以變更外，為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應不受後釋示

之影響。財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臺財稅字第七五三０

四四七號函說明四：「本函發布前之案件，已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確

定者，不再變更，尚未確定或已確定而未繳納或未開徵之案件，應依

本函規定予以補稅免罰」，符合上述意旨，與憲法並無牴觸。又稅捐

稽徵法第二十八條之規定，係指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溢繳稅款

者，納稅義務人得於五年之法定期間內，申請退還。故課稅處分所依

據之行政法規釋示，如有確屬違法情形，其已繳稅款之納稅義務人，

自得依此規定申請退還。惟若稽徵機關作成課稅處分時，適用當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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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並無錯誤，則已確定之課稅處分，自不因嗣後法令之改變或適用法

令之見解變更而受影響，應無上開規定之適用，乃屬當然。至財政部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發布之臺財稅字第三二五五二號函，

並非本件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聲請人當時繳納稅款，

亦因未請求行政救濟，行政法院無從就該函為應否適用之判斷，故不

在本件解釋範圍。

大法官會議 主 席 林洋港

大法官 翁岳生 翟紹先 楊與齡 李鐘聲

楊建華 楊日然 馬漢寶 劉鐵錚

鄭健才 吳 庚 史錫恩 陳瑞堂

張承韜 張特生 李志鵬

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 劉鐵錚

對於未辦財團法人登記之祭祀公業，其土地被徵收或出售時，究

應如何課徵所得稅，財政部曾先後三次作出不同之釋示。依民國六十

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台財稅字第三二五五二號函（註(1)），認應對其課
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依七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台財稅字第七五三０四

四七號函（註(2)），認應對其派下員課徵綜合所得稅；而依八十年一
月十八日台財稅字第七九０六八七三八八號函（註(3)），則認對其派
下員准免納綜合所得稅。財政部於發現釋示所得稅法錯誤後，勇於改

正，積極負責之精神，令人敬佩。

本件聲請解釋，即係因未辦財團法人登記之祭祀公業，其土地被

徵收後，稽徵機關於七十四年就其地價補償費，依前述六十九年函

示，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聲請人按期繳納，於發現財政部七十五年

函後，遂於該年七月二十四日，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八條，以適用法

令錯誤為由，申請退還營利事業所得稅。經台北市國稅局援引七十五

年函說明四（註(4)），以已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確定之案件，不再變
更為由，否准聲請人之申請。嗣迭經訴願、再訴願及行政訴訟，均持

同一理由予以駁回，聲請人爰來函聲請本院大法官會議，就行政法院

七十六年度判字第二一三０號函判決所援引之前述二函，為牴觸憲法

之解釋。合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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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席對十四位大法官對本案通過之不違憲解釋，無論就解釋之範

圍及解釋之結果，均持有相反之意見，爰依法提出不同意見書如後：

一、就解釋之範圍言：

無論財政部六十九年函或七十五年函，均係該部依據所得稅

法等所為之行政釋示，有拘束下級機關之效力，具有普遍之適用

性，並為行政法院確定終局裁判所援用之法令。二函示相互牽

連，關係密切，後一釋示即為變更前一釋示而產生，豈可僅因聲

請書主旨中，未提聲請解釋六十九年函（聲請理由中已提出聲請

解釋），即可故予忽視？又豈可因確定終局判決，對祭祀公業課

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乙事，僅曰「經核於法並無不合」，而未明白

援引前述六十九年函示字號，即謂其非本件判決所適用之法令？

如法院裁判中皆泛言科稅處分係依法辦理，未具體引用法令之條

文或判例或解釋之字號，即可規避違憲之審查，則大法官會議釋

憲功能何以發揮？人民權益何以保障？本院釋字號第二七一號解

釋，即係對確定終局裁判未明白援引判例字號之判例，作出釋憲

解釋之前例。事例不遠，吾人豈可厚彼而薄此？

二、就解釋之結果言：

本席認為無論財政部六十九年函或七十五年函，皆嚴重違背

所得稅法及憲法第十九條之規定，而應為無效之解釋。

就六十九年函言：該函逕以未辦法人登記之祭祀公業為營利事

業，而對其管理人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既不問祭祀公業是否

獨立之權利義務主體（註(5)），也不問其是否有營利行為（註
(6)），更不問其是否為出售土地之所得符合免稅之規定（註
(7)），即武斷地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明顯地為一違背所得稅
法之行政釋示，牴觸憲法第十九條所謂之無法即無納稅義務之

租稅法律主義。

就七十五年函言：其與本件聲請有關部分，實包括三點，其

一、未辦財團法人登記之祭祀公業，如無營利活動，應免課徵

營利事業所得稅（見該函說明二），其二、祭祀公業之土地如

被徵收或出售，而將該補償費或價款分配派下員名義所有者，

應由取得人按其所得合併申報綜合所得稅（見說明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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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三、本函發布前之案件，已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確定者，不再變更，尚未確定或已確定而未繳納或未開徵之案

件，應依本函規定予以補稅（按指綜合所得稅）免罰（見說明

四）。多數意見係就第三點為解釋，並作成「惟在後之釋示如

與在前之釋示不一致時，在前之釋示並非當然錯誤，於後釋示

發布前，依前釋示所為之行政處分已確定者，除前釋示確有違

法之情形外，為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應不受後釋示之影

響」，而認定七十五年函說明四與憲法並無牴觸。

多數意見意欲維護財政部七十五年函合憲法之苦心，固令

人欽敬，故除自行增加原函所無之除外規定外，對前依六十九

年函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是否確係違法，也不為解釋。本號解

釋雖對以後，就依前釋示已確定之行政處分，於有違法情形

時，有糾正其非不得變更之效果，但對本件聲請人而言，卻一

無實益。蓋本件聲請人自七十五年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八條以

適用法令錯誤為由，申請退稅以來，已用盡行政救濟及釋憲之

程序，所獲得者，僅一紙變更財政部行政釋示原義之解釋，聲

請人即使依本解釋之意旨，不受七十五年函說明四之拘束，申

請退稅，也必因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八條五年退稅法定期間之經

過，而不獲准許，在程序上遭封殺出局。

其實，持平而論，即就七十五年函說明四而言，實已涵蓋

六十九年函在內。蓋其所謂「本函發布前已繳納營利事業所得

稅確定之案件」，當然係指已依前述財政部六十九年函繳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確定之案件；其所謂「不再變更」，依訴願、再

訴願決定，乃至行政法院七十六年度判字第二一三０號判決，

均指係不得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八條申請退稅而言；其所謂

「尚未確定或已確定而未繳納或未開徵之案件，應依本函規定

予以補稅免罰」，則係指此類案件，今後改課徵派下員之綜合

所得稅而言。依本席淺見，七十五年函說明四，此三部分無一

不違法、違憲。茲說明理由如下：

第一 關於依六十九年函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案件，該函係對

不應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案件，予以課徵，違法、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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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已見前述，於此不贅外；即七十五年函，對此也已承

認錯誤，肯定表示今後「應免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此種前後釋示之不同，既非因嗣後法令之變更，也非因

不涉及違法之見解變更，而純係發覺前釋示適用法令錯

誤後，所為之變更釋示，職司保障人民憲法上權利之大

法官會議，豈可對違法之前釋示本身不置一詞，任令違

法之狀態繼續存在！

第二 所謂已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確定，即不再變更部分，更

是明顯違背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八條之明文（註(8)）。對
依所得稅法不應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案件，行政機關

以抽象的法規釋示，對未辦財團法人登記之祭祀公業，

不問其有無營利行為，一律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當然

屬於適用法令錯誤問題，今行政機關為避免退稅或改課

綜合所得稅之繁瑣，遂以已繳納確定者為分界點，而不

准其退稅，其以命令變更法律，可行乎？其以命令剝奪

納稅義務人依該第二十八條應享之退稅權利，能有效

乎？已無待乎深論。

第三 就此類案件，今後改課徵派下員之綜合所得稅部分而

言，亦屬違法、違憲。按祭祀公業除經登記為財團法人

者外，尚非獨立之權義主體，而僅為某死亡者後裔共有

祀產之總稱（註(9)），其財產為祭祀公業派下員之公同
共有，而公同共有人就共有之財產，固未如分別共有人

對外有顯在之應有部分存在，但仍得依公同關係，就共

有財產享有權利，故公同共有人雖不得單獨處分其共有

權，但其就公同共有物處分所得價金，仍得依公同關

係，而受價金之分配，此項分得之價金，乃屬財產之變

形，並非對祭祀公業另有其他所得，從而派下員因祀產

之土地被徵收而受分配之補償金，既係公同共有人處分

其財產後，基於公同關係，就其價金所受分配之所得，

亦即派下員就被徵收之公業土地，因土地徵收喪失對該

土地之公同共有權而取得之補償金，本屬於原有財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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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變更，尚非由另一權利主體（按祭祀公業為祀產並

非權利主體）轉得補償金，即難謂另有其他所得發生，

依所得稅法第二條第一項前段規定之反面解釋，當不生

課徵綜合所得稅之問題，而出售土地之所得，依所得稅

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六款規定，又在免納綜合所得稅之

列。則上開釋示令課徵派下員綜合所得稅部分，自屬違

法不當（註(10)）。
憲法第十九條：「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其涵義不

僅指納稅義務人、課稅標的、課稅標準、稅率、稽徵程序、繳

納期間及其延緩、租稅之減免、行政救濟、罰則等，均須依立

法機關制定之法律，詳予規定；即稅務行政機關也應嚴格遵守

稅法之規定，而為稅捐之課徵。若行政機關違反法律、誤解法

律所為之行政釋示，自不得據以課徵稅捐。為保障人民在憲法

上應享之權利，以伸張正義，此種違法之行政釋示，自應依憲

法第一七二條為無效之解釋。

註 解：

祭祀公業不符免稅標準者應以祭祀公業管理人為負責人發單課徵營

利事業所得稅（財政部六十九、三、廿八台財稅第三二五五二號

函）祭祀公業如未依照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四項之規定辦理登記

者，應通知該團體儘速向其主管機關登記。至其登記後是否符合所

得稅法第四條第十三款之免稅適用標準，請依照本部（六八）台財

稅第三五三四０號函釋規定辦理，如祭祀公業逾期未改進而不符合

免稅標準者，應對其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並以祭祀公業管理人為

負責人，發單由其繳納。

財政部七十五、三、廿一台財稅第七五三０四四七號函說明：

二、未辦財團法人登記之祭祀公業，係依據民間習慣成立之祀產，

如無營利活動，僅有土地之收益或財產之處分收入，尚非所得

稅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之營利事業，應免課徵營利事業所得

稅。至綜合所得稅之核課規定如次：

祭祀公業之收益及孳息，倘有分配其派下共有人之情事，應

以該受益之所得人為對象，由祭祀公業管理人依所得稅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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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於每年一月底前，依規定格式列報所

得人姓名、地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實際分配之收益

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分別歸戶計課綜合所得稅。

祭祀公業之土地如被徵收或出售，而將該補償費或價款分配

派下員或將祭祀公業名義之土地，變更為派下員名義所有

者，各該派下員取得之財產非因繼承、遺贈或贈與而取得，

應無所得稅法第四條免稅規定之適用，祭祀公業管理人應依

前項規定列報，並由取得人按其他所得合併申報繳納綜合所

得稅。又更名登記取得土地屬實物所得，應依更名登記時之

土地公告現值，扣除預計之土地增值稅後，按其淨額併計派

下員之綜合所得總額課稅。

四、本函發布前之案件，已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確定者，不再變

更，尚未確定或已確定而未繳納或未開徵之案件，應依本函規

定予以補稅免罰。本函發布後，稽徵機關應加強追蹤並輔導依

上揭規定辦理，以資便民。

財政部八十、一、十八台財稅第七九０六八七三八八號函

主旨：未辦財團法人登記之祭祀公業處分公業之土地，將其所得價

款分配予各派下員個人所有時，准免納綜合所得稅；至將祭祀公業

名義之土地，更名登記為派下員名義所有時，得比照適用，請 查

照。

見註(2)。
祭祀公業非獨立之權利義務主體，其財產為祭祀公業派下員之公同

共有，為我國有關主管機關一致且一貫之見解，參考最高法院三十

七年上字第六０六四號、三十九年台上字第三六四號、四十年台上

字第九九八號判例、六十五年度第二次民事庭推總會議決議

（三）、內政部六十六年六月二日台內民字第七三０七五九號函，

及前司法行政部台（六０）函民決字第九０三四號函釋示。

參見所得稅法第三條第一項及第十一條第二項。

參見所得稅第四條第一項第十六款。

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八條：「納稅義務人對於因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

錯誤溢繳之稅款，得自繳納之日起五年內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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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逾期未申請者，不得再行申請。」

參見註(5)。
參見行政法院七十八年度判字第二六六三號判決、第一八三九號判

決。

抄張０龍聲請書

受文者：司法院

主 旨：為行政法院七十六年度判字第二一三０號確定之終局判決所

適用之財政部七五、三、二一（七五）台財稅第七五三０四

四七號函行政命令是否牴觸憲法第十九條規定，呈請解釋。

說 明：

一、事實經過：

緣聲請人所有座落台北市內湖段溝子口小段十五之十二

地號土地壹筆於六十九年間被台北市政府徵收，獲補償新台

幣（下同）一、三六三、九００元，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

（以下簡稱國稅局）於七十四年間通知聲請人辦理申報後，

隨即發單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一七二、九四八元（附件

一），聲請人按期繳納後，發覺國稅局課徵聲請人營利事業

所得稅於法無據，乃於七十五年七月廿四日申請退還已繳之

營利事業所得稅，並請改課綜合所得稅，經國稅局援引財政

部七十五年三月廿一日（七五）台財稅字第七五三０四四七

號行政命令（附件二）函復已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確定者不

再變更，而否准聲請人之請求（附件三），聲請人乃依法向

財政部、行政院提起訴願、再訴願。惟各該機關均維持國稅

局原處分（附件四、五），嗣再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復遭行政法院以七十六年度判字第二一三０號判決（附件

六），以與上開各機關相同之理由駁回聲請人本件訴訟在

案。

二、行政法院判決駁回聲請人之訴之理由：

按行為時所得稅法第四條第十三款規定：教育、文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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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者，其本身之

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免納所得稅。本案聲請人

因土地被徵收，不符行政院頒布「教育、文化、公益、慈

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之規定，而由國稅局

發單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經核於法並無不合。

財政部七五、三、二一（七五）台財稅第七五三０四四七

號函釋：未辦財團法人登記之祭祀公業，尚非所得稅法第

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之營利事業，應免課徵營利事業所得

稅。惟該函說明四同時規定：本函發布前之案件，已繳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確定者，不再變更，以免另依該函說明

二，重行核計該祭祀公業各派下員取得者，合併當年度其

他所得分別補行課徵綜合所得稅。國稅局以其未申請復

查，並以繳納確定之案件，乃依上開函件說明四已確定案

件不再變更之規定，未准退稅，並無違誤。

三、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行政法院判決駁回之第一個理由有違憲法所示「租稅法律

主義」之本旨。

按我國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乃在明揭吾國租稅之徵收，係

採租稅法定主義，人民之納稅種類、課徵範圍等一切均

應「依法律」為之，無法律即無納稅之義務，此即憲法

所示租稅法律主義之本旨。

聲請人為未辦財團法人登記之祭祀公業，固不符行政院

所頒「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

適用標準」之規定（附件七），不能適用免稅標準。然

查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之一第三項規定：「合於第四條

第十三款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

其作業組織，應依第七十一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其不

合免稅要件者，仍應依法課稅。」所謂「依法課稅」係

指仍應依所得稅法有關之規定課稅。按我國所得稅之種

類依所得稅第一條之規定分為「綜合所得稅」及「營利

事業所得稅」兩種。而營利事業所得稅課徵之對象，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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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為「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

利事業」，又依同法第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稱營利事

業係指以營利為目的，具備營業牌號或場所之獨資、合

夥、公司及其他組織方式之工、商、農、林、漁、牧、

礦、冶等營利事業」。聲請人為未辦財團法人登記之祭

祀公業，係依據民間習慣成立之祀產，由派下全體推選

代表為管理人管理祀產，其並非以營利為目的，亦無任

何營利活動，自非屬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之營

利事業，既非營利事業之主體，自無需依所得稅法第三

條第一項規定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此為「租稅法律主

義」之當然結果。

行政法院於判決中認定國稅局發單課徵聲請人營利事業

所得稅於法並無不合，該判決雖未明確指出適用之法

規，但顯然係適用財政部六九、三、二八台財稅字第三

二五五二號函行政命令（如附件七），該函謂：「如祭

祀公業逾期未改進而不符合免稅適用標準者，應對其課

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並以祭祀公業管理人為負責人，發

單由其繳納。」該函逕將祭祀公業視為以營利為目的之

營利事業，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顯然牴觸所得稅法第

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應屬無效。而其

逾越法律規範而為超法律之行政命令，亦屬違反憲法第

十九條所示「租稅法律主義」之本旨。

行政法院判決駁回之第二個理由所適用之財政部七五、

三、二一（七五）台財稅第七五三０四四七號函說明四有

違憲法所示「租稅公平原則」之本旨。

如前所述，憲法第十九條乃在明揭「租稅法律主義」，

人民僅依法律所定之納稅主體，稅目、稅率、納稅方法

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稅義務，而「租稅法律主義」自

包含「租稅公平原則」，凡同一時期同一類別之納稅主

體應有相同之課稅標準，如有不同之課稅標準，即有背

「租稅公平原則」，換言之，即違背「租稅法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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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行政法院所適用之財政部七五、三、二一（七五）台財

稅第七五三０四四七號函說明四規定：「本函發布前之

案件，已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確定者，不再變更，尚未

確定或已確定而未繳納或未開徵之案件，應依本函規定

予以補稅免罰。」（按即依本函規定應免課徵營利事業

所得稅，改課綜合所得稅），按聲請人非屬營利事業之

主體，依所得稅法之規定，並無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

義務，己如前述，而此見解同時亦為財政部該函說明二

所承認（按該函說明二明確指出：「未辦財團法人登記

之祭祀公業，尚非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之營利

事業，應免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惟該函說明四卻

對於祭祀公業已確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案件採取兩

種截然不同的處分方式： 已繳納者，不得申請退還，

未繳納者，准予免繳營利事業所得稅。對於所得發生

時間相同之案件，遵期納稅者，不再變更；未遵期納稅

者，即可註銷原所核定確定之稅款，並免罰款，兩者相

形之下，守法納稅者反而比不守法者多負擔營利事業所

得稅，不平孰甚？其處分方式嚴重違反「租稅公平原

則」，不言可喻。

該函對於發布前已確定而未繳納者有其適用，卻獨獨對

於已確定且已繳納者排除其適用。根據行政法院於判決

理由中謂：已繳納者不再變更，係為避免另依該函說明

二，重新核計該祭祀公業各派下員取得者，合併當年度

其他所得分別補行課徵綜合所得稅。其理實屬荒謬。蓋

綜合所得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課徵之範圍與對象，於所

得稅法第二條及第三條中規定得十分詳細，兩者壁壘分

明，不容混淆。該課徵綜合所得稅者，絕不可混水摸魚

課以營利事業所得稅充當；同理，應課徵營利事業所得

稅者，也絕不可以隨心所欲改課綜合所得稅充數。財政

部在同一「所得稅法」規定之前提下，先則主張對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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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業應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繼則改發函令對祭祀公業

課稅綜合所得稅，同時明令已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完畢

者，為避免另需重新核計補徵綜合所得稅之麻煩起見，

乃不再變更。該命令無非是將已收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含

糊籠統地充作綜合所得稅，致使同一時期發生之所得，

有的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有的課徵綜合所得稅，其違

反「租稅公平原則」灼然甚明。

又該函說明四謂：已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確定者，不再

變更。亦即已收到之稅款不准退還。然查去（七六）年

政府徵收地價稅，部分民眾按期繳納完畢後，稅務機關

因輿情反應稅負過高，乃以打折方式第二次重發稅單，

同時對先前已繳交之稅款則無條件退還。倘依該函所

述：已繳納者，即屬已確定之案件，不再變更。則政府

又何需如此勞師動眾將已收到之地價稅退還納稅義務

人？縱如財政部所言：「本案屬已確定之案件」，然依

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納稅義務人對於因適用

法令錯誤溢繳之稅款，得自繳納之日起五年內申請退

還。」其並未限制確定之案件即不得申請之。聲請人對

於因適用法律錯誤而申請退稅之權利，絕不因案件「確

定與否」而受任何影響。該函謂已確定之案件，不再變

更，顯然剝奪了聲請人依稅捐稽徵法第廿八條規定聲請

退稅之權利，該命令牴觸法律、牴觸憲法第十九條規定

至明。

四、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綜上所述，行政法院七十六年度判字第二一三０號確定

之終局判決所適用之財政部七五、三、二一（七五）台財稅

第七五三０四四七號函行政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第十九條之

疑義，為此謹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及

第六條規定提出聲請違憲審查如上。並祈請 鈞院大法官會

議惠予解釋，以貫徹我國依法行政原則之確立，並保障人民

正當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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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六九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稅

額繳款書影本乙件。

財政部七五、三、廿一（七五）台財稅第七五三０四四七

號函影本乙件。

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景美稽徵所簡便行文表影本乙件。

財政部訴願決定書影本乙件。

行政院決定書影本乙件。

行政法院七六、十二、十、七十六年度判字第二一三０號

判決影本乙件。

財政部有關祭祀公業課徵所得稅之各項規定。

謹 呈

司法院 公鑒

聲請人：祭祀公業 張０經

管 理 人 張０龍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三 月 七 日

（附件（六））

行政法院判決 七十六年度判字第二一三０號

原 告 祭祀公業張０經

地址：（住略）

管 理 人 張０龍 住同右

被告機關 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

上原告因申請退還六十九年度所得稅事件，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七十

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台七十六訴字第一九九八五號再訴願決定，提起行

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事 實

緣原告所有坐落台北市內湖段溝子口小段十五之十二地號土地於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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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間被台北市政府徵收，獲補償新台幣（下同）一、三六三、九０

０元，被告機關以其餘絀數六六五、五六八元不符教育、文化、公

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二條第八款之規定，於七

十四年通知原告辦理申報後，發單課徵所得稅一七二、九四八元，原

告按期繳納後，於七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援引財政部七十五年三月二

十一日台財稅字第七五三０四四七號函及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八條規定

申請退稅，經被告機關以 75.8.23 財北國稅景（徵）字第七四０八號
函復已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確定者不再變更，而否准原告之請求，原

告對之不服，循序向財政部及行政院提起訴願及再訴願，遞遭決定駁

回後，復提起行政訴訟，茲摘敘原被告訴辯意旨如次：

原告起訴意旨略謂：原告為未辦財團法人登記之祭祀公業，非以營利

為目的，自非所得稅法所規定之營利事業，亦無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之義務，財政部 75.3.21 台財稅字第七五三０四四七號函即持相同見
解，被告機關竟認定原告為營利事業主體，並據以課徵營利事業所得

稅，其適用法律自屬錯誤。原告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申請退

稅，於法並無不合。上開財政部函說明四規定已確定並已繳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者，不得退還稅款；已確定而尚未繳納者准予免繳營利事業

所得稅，對於相同之案件處理之方式顯然不公，且與稅捐稽徵法第二

十八條之規定牴觸，應屬無效，被告機關引用無效之行政命令所為之

處分，自屬違法，請將再訴願決定、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予撤銷等

語。

被告機關答辯意旨略謂：本案係依據原告收取土地補償金資料核定補

徵稅款，未據提出復查申請，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三條第三項第一款

規定屬於已確定之案件，被告機關依照財政 75.3.21 台財稅第七五三
０四四七號函規定在該函發布前已確定者，應不再變更所為之處分，

並無不合，請駁回原告之訴等語。

理 由

按行為時所得稅法第四條第十三款規定，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

關或團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

之所得，免納所得稅。而行政院六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台六十九財字

第二一四七號令修正發布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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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適用標準第二條第一項經就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

體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明定其免納所得稅之條件計有

九款，即凡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該九款之規定

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始可免納所得稅。其中第

八款為「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

息及其他經常性收入百分之八十者。」查本件原告因土地被徵收，獲

補償一、三六三、九００元，被告機關以其餘絀數六六五、五六八元

不符行政院頒布「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

用標準」第二條第八款之規定，通知原告辦理申報後，發單課徵所得

稅一七二、九四八元，此有原告所提出決算申報書，被告機關調查報

告書及六十九年度機關團體作業組織所得決算申報核定通知書等附於

被告機關原卷內可稽，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原告既未對之申請復查，

應屬稅捐稽徵法第二十三條第三項第一款確定之案件，且於期限內繳

清稅款，其事後指被告機關課徵該稅為違法，固非可採，亦不合於稅

捐稽徵法第二十八條申請退稅之要件。雖財政部 75.3.21 台財稅第七
五三０四四七號函釋：未辦財團法人登記之祭祀公業，尚非所得稅法

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之營利事業，應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惟該函說

明四，同時規定本函發布前之案件，已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確定者，

不再變更，以免另依該函說明二，重行核計該祭祀公業各派下員取得

者，合併當年度其他所得分別補行課徵綜合所得稅。原告引據該函有

關祭祀公業非屬營利事業之解釋，以及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向

被告機關申請退稅，被告機關以其未申請復查，並已繳納確定之案

件，乃依財政部上開函件說明四，已確定案件不再變更之規定，未准

退稅，並無違誤。訴願及再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起

訴意旨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後

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本聲請書其餘附件均略）


